
淮滨县人民法院

召开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

信阳消息（沈小平）

6

月

17

日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步辉带领刑事一、二、三庭庭长到淮滨县人民法院进行刑事

审判工作调研，并召开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 淮滨县人民法院

院长王大志、副院长庞连华、万茂清及全体刑庭干警参加了座

谈会。

会上，步辉就刑事审判工作谈了看法。他指出，法院刑事审

判人员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廉洁意识，要严格贯彻“疑罪从无”

原则，特别要注重对事实和证据的把握，重大疑难案件交叉阅

卷。 要善于从发回重审、改判的案卷中学会判断，提高审判技

能。 要善于驾驭庭审，不让庭审走过场。 要善于学习，特别是学

习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要善于沟通，不断加强两级法院的

联系交流。

步辉在讲话中强调，刑事审判无小事，两级法院的刑事审

判水准还有待提高。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积极面对刑事审判

工作的新要求、新挑战，要着眼于解决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最紧迫、

最突出的问题，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要更加

注重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刑事政策，严格依法审判。 要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建设、业务知识学习，引导干警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刑事审判法官良好形象，建设一支政

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刑事审判队伍。

罗山县人民法院

规范社会法庭工作促社会矛盾化解

信阳消息（董王超）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社会法庭“面向

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前沿阵地作用，罗山县人民法院

不断健全和规范社会法庭工作机制， 全面加强社会法庭建设，

努力做好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该院规范法庭工作制度，根据社会法庭“便于当事人诉讼，

便于法院审判工作”的原则，建立值班制度，确保社会法庭不成

为虚设法庭；建立社会法庭巡回审判制度，方便边远地区群众

诉讼；规范社会法庭运行机制，快立、快调、快结各类矛盾纠纷，

增强社会法庭便民服务力度；完善社会法庭纠纷调处工作台账

登记制度，将案件信息逐一进行登记，确保信息无误。

截至目前，该院

19

个社会法庭，共受理案件

286

件，调处

案件

259

件，结案率达

90.6%

。

浉河区人民法院

加强金融审判机制建设

信阳消息（王倩倩）浉河区人民法院积极挂牌成立金融审

判庭，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案件立、审、执各项工作机制。

该院把金融审判机制建设当作服务中原经济区的一项重

要措施，依托民一庭和民事指导组成立金融审判庭，以文件形

式明确金融审判庭的任务和职责。并选派优秀法官到金融单位

任职锻炼，提升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确保金融审判工作落到

实处。

为了提高审判质量，该院设立金融专家咨询库，将辖区银

行、保险等行业的专家纳入咨询库，选任金融专家咨询库的专

家作人民陪审员，并积极建立金融审判“绿色通道”，方便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尽最大努力

妥善处理各类金融案件。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维权意识，并设立工商联调诉对

接工作站，以形成有效合力。 实现法院严肃的审判工作和工商

联群众团体维权优势互补，建立法院与工商联维护金融单位合

法权益工作的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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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下午，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廉政

教育大会， 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张社军在会上讲授

廉政教育课。 张社军从党

风廉政建设和加强党性教

育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

面地深刻阐述了进一步加

强法院党风廉政建设的重

要意义， 并实事求是地指

出了当前法院存在的一些

问题， 提出了进一步改进

工作作风、 加强公正廉洁

司法的明确要求和具体措

施。 图为会议现场。

王永宏 张伟 摄

树立信心掌握主动 突出重点全力保障

信阳法院迅速贯彻落实省高院新闻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信阳消息 （金波 张伟）

6

月

19

日

上午，信阳两级法院在家院领导，各庭

室负责人及新闻宣传部门全体人员在

分会场认真收看了全省法院新闻宣传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省法院会议结束

后，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组织召

开全市法院电视电话会议， 贯彻落实

省法院会议精神。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社军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张社军指出， 省法院这次召开的

新闻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是继全国

政法宣传工作会议、 全国法院新闻宣传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省政法宣传工作会

议后，我省法院召开的一次推进法院新

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会议。 全市法院要

认真贯彻落会议精神， 切实促进我市

法院的新闻宣传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张社军要求，一要认清形势，迎接

挑战， 增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责任

和信心。 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和树

立法院形象， 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要更

有作为。 信阳两级法院一定要保持清

醒头脑，准确把握形势，担当起新形势

下抓好法院新闻宣传的责任， 坚定搞

好新媒体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信

心。 二要把握规律，主动工作，增强做好

新闻宣传工作的艺术与导向。 全市法院新

闻宣传工作要按照周强院长提出的深刻把

握 “三个规律， 建立新闻宣传工作新的格

局”的要求，理清思路，主动工作，精心

谋划，讲求艺术，回应关切，引领方向。

要遵循司法工作规律， 主动向人民群

众释理明法；要遵循媒体发展规律，主

动利用新兴媒体传播信息。 要遵循公

众信息需求规律，主动回应人民关切。

三要突出重点，扎实工作，增强做好新

闻宣传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全市法院

新闻宣传工作既要把握规律， 又要抓

住重点，一定要贴近实际、贴近中心、

贴近基层、贴近干警，增强针对性，扩

大影响力。 今年全市法院新闻宣传工

作要按照“围绕中心，抓好典型；拓展

平台，提升质量；借势借力，上下联动”

的工作思路，重点宣传十八大精神，社

会管理创新举措， 公正司法成效和各

类先进典型。 四要加强领导， 全力保

障， 增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张力和

后劲。 信阳两级法院党组一定要牢固

树立抓宣传、促发展的理念，把新闻宣

传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把新闻宣

传工作列入综合目标管理考评范围，把

新闻宣传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落实，

作为“一盘棋 ”来下 ，作为 “新课题 ”来

攻，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小额诉讼程序操作细则》

完善小额诉讼审判配套制度

信阳消息（王文慧 彭晨）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 《民事诉讼

法》关于小额诉讼审判工作的规定，完善小

额诉讼审判配套制度。 近日，制定了《信

阳市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操作细则

（试行）》，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该细则分总则、立案、庭审、裁判、

程序转化、审判监督、附则等七个部分

共

26

条。 对适用标的额、案件类型和

排除适用情况作了明确规定， 专门就

辅助立案工作予以明确。 要求在立案

阶段为当事人提供小额诉讼咨询服

务，在立案大厅内设置专题宣传栏，放

置小额诉讼指南。 人民法庭可以直接

受理小额诉讼案件， 但应在三日内到

立案庭登记备案。

该细则规定，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审理的案件，采取独任审判；对于经法

院告知放弃答辩期、 举证期的法律后

果后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的，可

立即开庭；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

件、 手机短信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

和通知证人， 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安

排询问证人的时间； 加强庭审诉讼指

导，适度简化庭审程序，原则上一次庭

审结案； 案件应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

内审结；裁判文书可予以简化，当庭宣

判、当庭送达；小额诉讼案件按照审判

监督程序进入再审的， 按照第一审普

通程序审理。

细则还规定， 在适用小额诉讼审

理案件过程中，坚持贯彻调解优先、全

程调解原则。 但对当事人明确拒绝调

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应及时作出裁判。

关于程序转化，细则规定，严格控制小

额诉讼案件向其他程序的转化， 保证

程序适用的稳定性。 对于特殊情况需

要进行程序转化的， 严格按照标准选

择将案件按照简易程序的一般性规定

处理或转为普通程序。 转化后，审限连

续计算。 不允许将小额诉讼案件先转

为按简易程序的一般性规定处理后再

转为普通程序。

该细则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在

全市法院试行。

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法院工作， 全面提高审判质

效，促进公正司法，

6

月

18

日下午，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

统一部署，浉河区人民法院召开了“加强良性互动促进司

法公正”律师座谈会。 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王玉明

等参加了座谈会。 图为座谈会现场。 崔俊杰 杨瑛 摄

潢川县人民法院

召开律师座谈会

信阳消息 （方志淮）

6

月

18

日下

午，潢川县人民法院召开“加强良性互

动，促进司法公正”律师座谈会。 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社军、 潢川县委书

记赵亮、县政法委书记毛冠楠，潢川县

人民法院院长尹伟、 县司法局局长魏

黎明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该县律师界代表首先进行了发

言，并肯定了潢川县人民法院的工作。

参加座谈的律师纪然从立案难、

法官培训、 律师地位低下等方面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并提出了切实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其他律师代表也

分别从保障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和办

案力量、诉讼风险提示、绿色通道等方

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并提出了一些

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社军，从推动法治建设的高度，分析

了法官与律师的定位及作用， 并就如

何积极构建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共同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促

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了重要阐述。

潢川县政法委书记毛冠楠在会上

就围绕该县如何加强法官与律师良性

互动，维护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作

了总体安排。


